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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P5

職
津
明
年
加
碼

於
政
府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計
劃
下
的
住
戶
及
兒
童
津
貼
金
額
，
明
年
4
月
起
劃
一
增
加

15%

。
在
職
家
庭
及
學
生
資
助
事
務
處
表
示
，
所
有
領
取
職
津
家
庭
都
可
受
惠
。
現
一
文
睇
清

申
請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計
劃
的
資
格
及
申
請
須
注
意
的
事
項
，
讓
有
需
要
人
士
了
解
清
楚
。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
計劃於2018年4月1日易

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
劃，並實施改善措施。職津計
劃目的是鼓勵自力更生，紓緩
跨代貧窮。申請以住戶為單
位，與就業及工時掛鈎，每個
申請的申領期為遞交申請前剛
過去的六個曆月。職津包括基
本津貼、中額津貼或高額津
貼。每名合資格兒童還可以申
領兒童津貼。視乎住戶入息，
津貼以全額、3/4 額或半額發
放。
在新安排下，以育有兩名

合資格兒童的4人家庭為例，
可領取職津的最高金額將由現
時每月4,200元增至每月4,830
元，即增加 630 元。根據計
劃，申請人家庭每月工時至少
192 小時，才可獲得高額津
貼。對於部分基層家庭或主要
做「散工」，會否較難達到有關
門檻，處長曾裕彤表示，一般
非單身住戶每月工時達144小
時已可申請，而基於鼓勵「多勞
多得」的政策目標，若工時更
多，可獲更高額津貼。他又
說，考慮到單親家庭面對的照
顧壓力，計劃下單親住戶最低
工時要求只是36小時，認為安

排合適。

新來港人士可申請

由於職津計劃旨在紓緩在
港生活的低收入在職住戶的經
濟壓力，沒有居港年期規定，
所以新來港人士亦可作為職津
的申請人或住戶成員，但職津
計劃不涵蓋來港工作、求學或
接受培訓的香港非永久性居民
及其受養人，以及訪客。值得
留意的是，在內地居住但過境
到香港上學的跨境學童若不是
在香港生活，便不符合申請職
津計劃的資格，不會獲發「兒童
津貼」，即在香港以外生活的人
士並不符合職津計劃的申請資
格。
而職津計劃是一項恒常的

計劃，每次申請的申領期為遞
交申請前剛過去的六個曆月。
合資格住戶須就每六個曆月的
申領期提出申請。申領期不可
重疊。在完成處理申請後，申
請人會收到書面的申請結果通
知，而獲批的津貼會直接存入
申請人的銀行賬戶內。

申
請
事
項
須
知

■香港不少低收入家庭都需要津
貼資助生活。

Q
：
如
何
能
符
合
申
請
「
兒
童
津
貼
」
的
資
格
？

A
：
符
合
申
領
職
津
計
劃
的
住
戶
，
無
論
是
單
親
住

戶
或
非
單
親
住
戶
，
住
戶
中
每
名
合
資
格
兒
童

可
獲
發
職
津
計
劃
下
的
兒
童
津
貼
。
合
資
格
的

兒
童
必
須
為
15
歲
以
下
，
或
介
乎
15
至
21
歲
，

並
正
接
受
全
日
制
教
育︵
專
上
教
育
除
外
︶。

Q
：
職
津
的
申
領
期
為
何
？
需
要
提
交
什
麼
證
明
文

件
？

A
：
職
津
的
申
領
期
為
遞
交
申
請
前
剛
過
去
的
六
個

曆
月
。
合
資
格
住
戶
須
就
每
六
個
曆
月
的
申
領

期
提
出
申
請
。
申
領
期
不
可
重
疊
。
津
貼
按
曆

月
計
算
，
申
請
住
戶
可
就
其
每
一
個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的
月
份
獲
發
津
貼
。
申
請
人
應
在
提
交
申

請
時
提
供
已
填
妥
及
簽
署
的
申
請
表
格
和
工

時
、
住
戶
入
息
、
住
戶
資
產
等
證
明
文
件
。
如

有
個
別
證
明
文
件
在
遞
交
限
期
前
仍
未
能
齊

備
，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表
格
上
說
明
，
並
在
限

期
前
遞
交
申
請
表
格
及
已
備
妥
的
證
明
文
件
，

未
備
妥
的
證
明
文
件
須
於
稍
後
補
交
。

Q
：
如
何
申
報
住
戶
資
產
總
額
？

A
：
申
請
住
戶
可
以
填
報
申
領
期
最
後
一
個
月
份
的

資
產
，
以
及
聲
明
在
其
他
月
份
住
戶
資
產
總
額

均
符
合
計
劃
的
資
產
限
額
。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辦

事
處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要
求
申
請
住
戶
提
供
資
產

詳
情
及
證
明
文
件
，
以
作
詳
細
考
慮
。

Q
：
應
該
去
哪
裏
遞
交
申
請
表
格
？

A
：︵
一
︶使
用
網
上
申
請
服
務

申
請
人
可
經
網
上
申
請
服
務https://eser-

vices.w
fsfaa.gov.hk/w

fa/tc/

遞
交
申
請
及
上

載
證
明
文
件
。
如
申
請
人
就
網
上
申
請
服
務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辦
事
處
查

詢
熱
線2558

3000

。

︵
二
︶使
用
文
本
申
請
表
格

申
請
人
如
選
擇
使
用
文
本
表
格
遞
交

申
請
，
可
把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
和
工

時
、
住
戶
入
息
及
資
產
等
證
明
文
件

放
入
專
用
或
自
備
的
信
封
，
並
貼
上

足
夠
郵
票
，
郵
寄
至
觀
塘
郵
政
局
郵

政
信
箱62600

號
；
或
投
遞
至
設

於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辦
事
處
或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投
遞
箱
。

Q
：
應
該
何
時
遞
交
申
請
？

A
：
申
領
期
為
遞
交
申
請
前
剛
過
去

的
六
個
曆
月
。
例
如
申
請
人
擬

申
請
1
月
至
6
月
的
津
貼
，
申

請
需
於
當
年
7
月
1
日
至
31
日

提
交
。
如
以
郵
寄
方
式
遞
交
申

請
，
信
封
上
的
郵
戳
日
期
將
視

為
遞
交
申
請
的
日
期
。
逾
期
或

申
領
期
無
效
的
申
請
一
般
將
不

獲
受
理
。

津
貼
計
劃
Q
&
A

查詢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電郵：enquiry_wfao@wfsfaa.gov.hk
電話：2558 3000




